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公司条例草案》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６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一月二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

动议二读《公司条例草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公司条例草案》。 

 

  本条例草案旨在改革香港的公司法，以更配合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

的需要。 

 

  我们上一次对《公司条例》作出较大幅检讨和修订的时间为一九八四年。过

去二十多年，公司法改革常务委员会和政府对《公司条例》进行了数次检讨。这

些检讨提出了多项修订《公司条例》的建议，其中一些建议已透过数项修订条例

实施。 

 

  然而，对《公司条例》不断作出小规模修订的做法有其局限性。为配合市场

发展，我们决定全面重写《公司条例》，使香港的公司法现代化和更切合用家需

要，以进一步提升香港作为主要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事实上，多个主要

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已在过去十多年改革当地公司法。在重写香港的《公司条例》

时，我们已充分参考公司法在全球各地的发展经验，确保条例更切合实际需要，

以加强本港的竞争力。 

 

  本条例草案的改革建议，旨在达致四个主要目的，分别为：（一）加强企业

管治；（二）确保规管更为妥善；（三）方便营商；以及（四）使法例现代化。 

 

  在加强企业管治方面，本条例草案提出的主要措施包括： 

 

（一） 在成文法中厘清董事以谨慎、技巧及努力行事的责任标准，以期为董事

提供明确的指引； 

 

 



（二） 限制委任法人团体为董事，规定每间私人公司最少须有一名个人董事，

以增加透明度和提高问责性； 

 

（三） 增加公司资料的透明度和改善资料的披露，例如新增规定，要求公众公

司、大型私人公司及大型担保公司的董事报告必须加入更具分析性和前瞻性的

「业务审视」；以及 

 

（四） 加强对股东的保障，例如扩大不公平损害补救的范围，并且提高股东在

决策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以及加强核数师的权利等。 

 

  本条例草案同时引入一些措施以确保规管更为妥善，其中包括： 

 

（一） 对押记登记制度作出多项改善； 

 

（二） 厘清和加强公司注册处处长的权力，以确保公共登记册的资料准确无误； 

 

（三） 加强执法制度，例如赋权公司注册处处长可为执行本条例草案的一些与

提供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有关的罪行条文，向相关人士索取文件、纪录及资料；以

及 

 

（四） 赋权公司注册处处长可就本条例草案若干较轻微的罪行准以缴款代替检

控，以善用司法资源。 

 

  本条例草案亦力求达致方便营商和照顾中小企的需要。有关措施主要包括： 

 

（一） 便利中小企采用简化的会计和汇报规定，从而节省守法和营商成本； 

 

（二） 公司可在取得所有成员同意的情况下无须举行周年成员大会；以及 

 

（三） 简化《公司条例》订明的一些程序规定，例如就减少股本引入以偿付能

力测试作为依据而无须经法院批准的程序，以及就集团内部全资附属公司之间的

合并引入不经法院的法定合并程序。 

 

  我们力求使公司法现代化，以符合商界需要及公众期望。我们会废除一些不

合时宜的概念，例如股份面值。同时，我们藉此机会更新条文用语和重新排列一

些条文，使其先后次序更符合逻辑和便于使用，从而使本条例草案更易于阅读和

理解。 

 



  在重写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其他主要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例如英国、澳洲

和新加坡）在公司法方面的发展。同时，我们亦考虑到香港本身的独特需要。我

们特别着重持份者的参与和公众谘询。我们除了与公司法改革常务委员会紧密合

作外，亦成立了四个专责谘询小组，就重写的各特定范畴提供意见。谘询小组的

成员包括有关专业团体和主要商会提名的代表、学者和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代

表等。我们亦与香港会计师公会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就《公司条例》内有关会计

及审计的条文作详细检讨。我们先后在二零零七年和二零零八年进行了三次专题

公众谘询，以搜集公众对多项复杂课题的意见。我们把谘询结果，连同公司法改

革常务委员会所提出的其他建议纳入《公司条例草案》拟稿，在二零零九和及二

零一零年分两期就《公司条例草案》拟稿谘询公众。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时向

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汇报进展，并征询议员的意见。在此，我再次向所有向我

们提供宝贵意见的议员、持份者和公众人士致谢。 

 

  此外，由于《公司条例草案》引致对其他法例的相应修订十分多，我们在本

条例草案内只纳入了小部分相应修订。在今年稍后时间，我们会提交另一条例草

案，以处理余下大部分的相应修订。这种安排在澳洲和英国等普通法司法管辖区

是常见的做法，亦可让我们因应法案委员会就政策事宜的讨论而在有需要时对相

应修订作出修改，从而减少委员会审议阶段修订的数目及复杂性。 

 

  本条例草案属于重写《公司条例》工作的第一阶段，主要处理影响香港超过

八十六万间公司运作的条文。我们稍后会开展第二阶段的重写工作，检讨与清盘

及与无力偿债等有关的条文。 

 

  主席，本条例草案共有９０９条条文和１０个附表，法案委员会审议的工作

会比较繁重。我们会全力配合法案委员会的工作，务求于本届立法会明年七月完

结前，能通过条例草案，将香港公司法现代化，以加强香港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

中心的竞争力。我希望各位议员支持条例草案。 

 

  我谨此陈辞。多谢主席。  

完 


